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国市监处〔2020〕23号

当事人：征者国际贸易(厦门)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350200MA335LHF0B
本局在查办瑞幸咖啡（中国）有限公司、瑞幸咖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幸公司）涉嫌不正当竞争案中发现，当事人与瑞幸公司合谋，以虚增成本支出、平衡业绩利润数据、隐瞒资金真实流向等方式，为瑞幸公司实施虚假宣传行为提供了实质性帮助，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局依法对当事人立案调查。调查过程中，依法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并制作询问笔录，期间，未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

经查，2019年11月至12月期间，当事人明知瑞幸公司为了营销业绩造假、财务造假并对外宣传以此获取竞争优势和交易机会，仍然与其达成合谋，帮助瑞幸公司虚增成本支出、平衡业绩利润数据，另将通过虚假原材料采购交易所归集的资金，用于瑞幸公司虚增营业收入，并为其隐瞒资金真实来源，通过上述方式帮助瑞幸公司实现资金回笼，确保瑞幸公司通过资金不断循环的过程，实现营业收入大幅虚增，最终得以形成极具吸引力的虚假业绩，足以误导消费者以及相关公众，为瑞幸公司虚假宣传行为提供了实质性帮助。

以上事实主要有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人员询问笔录、上海司法会计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幸公司提供虚假采购明细、瑞幸公司OA系统付款申请、当事人银行往来明细、瑞幸公司提供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发布的虚假营销数据等证据予以证明。

2020年9月9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并告知了当事人自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有陈述、申辩，并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收到上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之日起的三个工作日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要求。

    本局认为，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二款“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之规定，构成帮助虚假宣传行为。

鉴于当事人的上述帮助行为主观恶意明显，社会影响恶劣，严重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决定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如下：

罚款人民币贰佰万圆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本行政处罚决定书，携缴款码到12家中央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工、农、中、建、交、中信、光大、招商、邮储、华夏、平安、兴业）任一银行网点或者网上银行交纳罚款。缴款码：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0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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